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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浙0106民初2821号
徐成都：本院受理原告李振强诉你运输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外网
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提示、公民代理须知、民商
事诉讼权利义务及裁判文书上网范围告知书、适用令状式
裁判文书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3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假
日顺延）在本院诉调中心法庭10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
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初2310号

黄征：本院受理原告潘挺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外网告
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提示、公民代理须知、民商事
诉讼权利义务及裁判文书上网范围告知书、适用令状式
裁判文书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3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
假日顺延）在本院诉调中心法庭10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
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初2457号

杭州乐赛绿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
一源极客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杭州乐赛绿坞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诉讼风
险须知、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1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诉调中心法庭（5）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
关不利后果由你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1706号

肖锐：本院对原告樊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108民初1706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肖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返还原告樊平借款本金4000元并支付利息损
失(利息损失以4000元为基数，自2022年4月17日起按照
同期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二、被告肖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樊平公
告费65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
费50元，由被告肖锐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1700号

陈冬冬：本院对原告王冠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108民初
170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陈冬冬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王冠借款本金20000元
并支付利息459元、违约金5742.69元;二、被告陈冬冬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王冠公告费650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55
元，由被告陈冬冬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1599号

陈建辉：本院对原告孙大云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108民初1599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陈建辉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孙大云借款本金40000元;二、被告陈
建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孙大云公告费
650元。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800元，由被告陈建辉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4民初1483号

崔圣玲：本院受理丁钊兴与高建中、崔圣玲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
0114民初1483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被告高建
中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丁钊兴借款
104000元，并支付该款自2021年6月26日起按月利率1%
计算至清偿之日止的利息及承担公告费损失650元；驳回
原告丁钊兴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六十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2484元，由被告高建中负担。自本公告刊
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4民初1854号

陈怀卿（户籍地杭州市萧山区瓜沥镇新凉亭社区
223户）：本院受理原告王国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诉讼文书，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114民初1854号民
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被告陈怀卿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返还原告王国军借款35000元；二、被告陈怀卿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王国军公告费650
元。案件受理费675元，由被告陈怀卿负担。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22民初1149号之一

郭通潮（男，1978年9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
杭州市桐庐县莪山畲族乡尧山村六组）、钱晓东（男，
1978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横
村镇凤联村宋家六组钱家3号）、张海缤（男，1974年2月

22日出生，汉族，住宁夏银川市兴庆区三林巷
93-4-202号）、杭州通大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杭州通连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楚尧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已经受理原告杭州逗妮开心科
技有限公司与你们、应秀王追收未缴出资纠纷一案，依法
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因你（公司）户籍所在地（公司注册
地）无法正常送达，又无其他联系地址和方式，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开庭传票、原告补充提交的证据材料等诉讼文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副本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和二十日
内。本案定于2022年9月2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四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并依法裁判。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5968号

赵德梅（公民身份号码：3424231989****7225）、
张秀英（公民身份号码：3207221968****6029）：本院
受理的原告宁波中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诉被告赵德
梅、樊士龙、张秀英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受理。因采取其他
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有关诉讼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普通程序
告知被告独任审理审判人员通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
告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
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诉请：判令三被告支付
代偿款50489.19及利息并支付律师费5000元及本案诉
讼费。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三庭领取相
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08月26日09：
3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移动微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2805号

秦涛（公民身份号码：1101041973****165X）：本
院受理的原告毛月敏诉被告秦涛、严莉莉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
0203民初280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秦涛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毛月敏借款本金
80000元，并支付利息损失（以30000元为基数，自2018
年10月26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
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之后至实际清偿日止按照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以50000元为基数，自2022年1月18日起至实际清偿日
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原告毛月敏的其他诉讼请求。如
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
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
理费180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2450元，由被告秦涛负
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缴纳。限你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三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668号

李国庆（公民身份号码5113211986****7257）：
本院受理的原告梁光才、李方国、钱祖天与被告李国庆劳务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22）浙0203民初66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望春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5民初2019号

芮国忠：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江北宏顺木业商行诉你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2）浙0205民初2019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5民初2419号

史寿健：本院受理原告王奎龙与被告史寿健装饰装
修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浙0205民初2419号民事裁定书、（2022）浙0205
民初2419号民事起诉状副本、原告提供的证据材料、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权利义
务告知书、执法执纪廉政监督卡、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
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8月26日上午9
时00分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5民初2223号

重庆巨能建设集团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魏磊、
唐敦高、吴启君：本院受理原告浙江链程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与被告重庆巨能建设集团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魏磊、唐敦高、吴启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无法通
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送达（2022）浙0205民初
2223号民事起诉状副本等提供的证据材料、应诉举证
通知书及民事风险提示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执法
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本院定于
2022年9月2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
审理本案,请准时到庭参加诉讼，否则本院将依法缺席
审理。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5民初2531号

刘昌文：本院受理原告郑海涛与被告刘昌文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用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方式无法送达该案相
关法律文书，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
独任审理告知书、开庭传票、证据材料等诉讼材料。原告的
诉讼请求为：判令被告归还借款等20000元，按年利率10%
标准计算的利息。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
内。本院定于2022年9月13日上午09：00分在甬江第一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请准时到庭参加诉讼，否则本院
将依法缺席审理。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3331号

郭兰强（公民身份号码：5110231985****8418）：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北仑分行

与被告郭兰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对你无法采用
其他方式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
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材料。原
告起诉要求判令：1.被告归还原告借款本金55400元、利
息2798.05元、罚息14308.02元，暂合计72506.07元（罚
息暂算至2022年1月13日，此后的罚息按合同约定计算
至实际付款之日止）；2.被告向原告支付实现债权支付的
律师费1200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限你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领取
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9月20日9时
00分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528号

天津荣通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怡人玩
具有限公司诉被告天津荣通实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对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现
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06民初528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被告天津荣通实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
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宁波怡人玩具有限公司
货款19121.79元及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自2022年2月15日起计算
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
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
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
间）。案件受理费278元，保全费211元，公告费650元，
合计1139元，由被告天津荣通实业有限公司负担（其中
保全费、公告费原告宁波怡人玩具有限公司已缴纳，被告
天津荣通实业有限公司应于履行上述付款义务时一并
支付给原告宁波怡人玩具有限公司）。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
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3019号

潘成阳（3507831982****0737）：本院受理原告
徐海荣与潘成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对你采取其他方式
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证据清单及材料开
庭传票等材料。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人
民币40700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8月
26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6385号

林锦贤：本院受理（2022）浙0212民初6385号原告浙
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江东支行与被告李文
富、林锦贤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
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转普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本案由审判员申斌独任审理，定
于2022年8月29日下午14时30分在鄞州区人民法院（宁
波市鄞州区惠风西路88号）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5538号

广厦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辽宁分公司：原告沈阳恒
展钢铁有限公司与被告广厦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辽宁分
公司、广厦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第三人沈阳华丰房产
有限责任公司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司公告送达应诉举证通知书、起诉状副本、管辖异议申请书
副本、证据副本、民事裁定书、上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举证及答辩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定于管辖异议裁定书生效后十五日内
在本院第十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6094号

杨恒银：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与被告杨恒银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
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
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知、自动履行告知书等诉
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0日
内。本案定于2022年8月23日15：45在本院（宁波市鄞州
区惠风西路88号）第二十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26民初1793号

叶国件、杨道岳：本院受理原告褚国斌诉被告叶国
件、杨道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们需公
告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浙0226民初
1793号民事判决书。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宁波市中级人
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海县人民法院
（2022）浙0225民初1313号

朱骞晟（公民身份号码31011019691021*****；
住上海市杨浦区控江路680弄18号401室）：本院受理原
告张永方与被告朱骞晟、乐宜嘉家居集团有限公司劳务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无法联系，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2）浙0225民初1313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
如下：一、被告朱骞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原
告邹永耀劳务报酬57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自2022
年3月7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二、被告乐宜嘉家居集
团有限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
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
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1225元，减半
收取计612.5元，由被告朱骞晟、乐宜嘉家居集团有限公司
共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象山县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4685号

刘斌斌（公民身份号码360481198407242019）：
原告余姚市欣源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与被告刘斌斌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本院已立案受理。因你下落不明、无法送达，现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诉讼须知、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提示书等及开庭
传票。原告诉请本院判令：一、被告即时支付原告工装木工
板货款2617元；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时间为公告
送达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后的30日内。本院定
于2022年9月15日14:15分在本院第十一号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4409号

刘玉平：原告王俊平与被告刘玉平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本院已经受理。因采取其它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诉
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举
证材料、诉讼须知、风险提示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请：一、
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20000元；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
定于在2022年8月29日上下午2点在余姚市人民法院低
塘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4698号

张昌（公民身份号码：342422198607147794）：
本院受理张海胜与被告张昌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无法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的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诉
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有关文
书。原告诉请：1、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货款17000元；2、本
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十五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8月26日09时在本院马
渚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判
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2649号之一

陈亮（430281197911087719）：本院受理原告徐
建洪诉被告陈亮定作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
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判决书，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
0281民初264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被告陈亮支付
原告徐建洪欠款80600元，款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
日起十日内履行。案件受理费1815元，由被告陈亮负担。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9896号

谢林晟(公民身份号码：3308811991****6914）、
麻兆来（公民身份号码：3325261976****1914）：原告余
姚市辰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上海石化消防工程有限
公司温州分公司、谢林晟、上海石化消防工程有限公司、麻
兆来、余姚新鸿名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0281
民初989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上海石化消
防工程有限公司温州分公司支付原告余姚市辰威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工程款194500元，并以194500元为基数，支付
自2021年7月18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
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的违
约金，款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二、
被告上海石化消防工程有限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补充清偿
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
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三、驳
回原告余姚市辰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其他的诉讼请求。本
案案件受理费4190元，保全费1493元，合计5683元，由被
告上海石化消防工程有限公司温州分公司负担。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余姚市人
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4143号

刘健：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慈溪市支公司诉被告刘健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
0282民初414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载明：被告刘健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慈溪市支公司保险理赔款40500元。案
件受理费813元，由被告刘健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七日内交纳本院。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向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6091号

夏绍兵：本院已受理原告周生琴诉你机动车交通事故

责任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本院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2）浙0282民初6091号民事裁定书、起诉
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商事案件诉
讼须知、廉政监督卡、当事人的民事诉讼权利和义务、自动
履行告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起诉要求：1.判令你赔偿原
告损失52948.50元；2.本案诉讼费由你承担。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22年8月26日上午8
时30分在本院周巷法庭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4271号

罗凯军（身份证号后四位1556）：本院受理原告梁廷
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
依法公告送达（2022）浙0282民初4271号民事判决书。本
院判决：被告罗凯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归还原告
梁廷玉借款1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罗凯军负担，于本判决生效
后七日内交纳本院；本案公告费650元，由被告罗凯军负担，
因原告梁廷玉已预交，被告罗凯军应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
内支付原告梁廷玉。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至本院逍林人
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
法院。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5629号

刘桂红（身份证号后四位1329）：本院受理原告蔡佳
威诉你赠与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本院现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
政监督卡、诉讼当事人须知、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
传票、自动履行告知书、不履行法律后果告知书，简易程序
转普通程序民事裁定书。原告起诉要求：被告立即返还赠
与款89958元。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
于2022年8月26日上午8时30分在本院逍林法庭第二审
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91民初828号

黄延龙（公民身份号码 3507021988****
231X）：本院受理原告王成浩与被告黄延龙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送达（2022）浙
0291民初82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424民初2418号

董丹丹：本院审理原告宋勤锋诉被告董丹丹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告知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等应诉法律文书。限你在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三十日内到本院领取上述法律文书，如不按时领取，经过三
十日后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
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盐县人民法院
（2022）浙0521民初246号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浆果晨曦新媒体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喻策：本院受理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宣判传票等法律文书。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
午9时00(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德清县人民法院
(2022)浙0523民初1876号

叶建茂：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中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
被告叶建茂追偿权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
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本案原告诉请本院判令：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代偿
款29097.42元以及相应资金占用费1691.62元(自垫付次
日起，以垫付款为基数按日利率万分之三计算至2021年10
月28日),合计为30789.04元。此后资金占用费以代偿款
29097.42元为基数，自2021年10月29日起按照日利率万
分之三计算至本息还清止；2、判令原告对被告名下宝马车
辆 ( 车 牌 ：浙 E377D1，车 辆 识 别 代 码:
WBAUD3107AP500992)的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在代偿
范围内具有优先受偿权；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上述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举
证期限和答辩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十五日内，逾期不
举证视为放弃举证权利，逾期不答辩不影响本案审理。本
案依法由张丹担任审判员，定于2022年8月31日9点00分
在递铺法庭一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
审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523民初1784号

吴佛懂：本院受理原告孙登云与被告吴佛懂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故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本案原告诉
请本院判令：1.判令吴佛懂归还孙登云借款本金20万元及
利息77330元(以2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0%从2020年4
月5日起计算至2022年3月9日止)；2、判令吴佛懂赔偿孙登
云利息损失(以2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0%从2022年3月
10日起计算至款清之日止)；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吴佛懂承
担。上述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
达。举证期限和答辩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十五日内，
逾期不举证视为放弃举证权利，逾期不答辩不影响本案审
理。本案依法由张丹担任审判员，定于2022年8月26日9
点00分在递铺法庭一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将
依法缺席审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